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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诸 暨 市 人 民 法 院 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浙0681破申140号　　

申请人：祝鹤青，女，1990年5月24日出生，汉族，住诸
暨市暨阳街道荷花塘42号2单元305室。

被申请人：诸暨远锦劳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诸暨市暨南街道
街亭社区街亭村。

法定代表人：金培丽。
申请人祝鹤青以被申请人诸暨远锦劳务有限公司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，且已资不抵债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。本
院已依法通知被申请人诸暨远锦劳务有限公司，其在法定期限内
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：诸暨远锦劳务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7 日注册
成立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
人投资或控股）。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：建筑劳务分包；各类工
程建设活动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建设工程监理；林木种子生产
经营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一般项目：工程管理服务；
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建筑工程机械与
设备租赁；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金属材料销售；
五金产品批发；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；电线、电缆经营；建筑
装饰材料销售；轻质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物清洁服务；物业管理；
养老服务；家政服务；礼仪服务；专业保洁、清洗、消毒服务(除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
2024 年 10 月 24 日，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诸



2

暨劳人仲案（2024）983 号仲裁调解书，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
调解协议，约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各项费用共计 100000 元等。
因被申请人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，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5）浙 0681 执 2287 号
之一执行裁定书，该案执行到位 203.78 元，被申请人暂无其他
可供执行的财产，终结案件本次执行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申请人
的债权已由本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、执行裁定书等予以证明。现
被申请人不能清偿申请人的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已
经具备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，故本院依法予以受理，并同时指定
管理人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
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、第十三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祝鹤青对被申请人诸暨远锦劳务有限公司的破
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荣文华　　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张学军　　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沈如波　　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日　　

代书   记   员　　　吴林蓓　　


